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 
“北大遥感所-校友爱心项目”章程 

 

    为促进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以下

简称地空学院（遥感所）】的发展，加强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经北京大学

教育基金会同意，特设立北京大学地空学院“北大遥感所-校友爱心项目”。 

 

一、项目名称： 

本项目名称为：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北大遥感所-校友爱心项目 

英文名称为：Peking University-School of Earth & Space Sciences 

“Alumni Program of the Institute of Remote Sensing and GIS” 

 

二、项目设立： 

捐赠资金进入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下设的北京大学地空学院“北大遥感所-

校友爱心项目”账户，并由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开具由国家财政部监制的公益性

捐赠收据。 

 

三、资金形式和使用： 

（一）资金形式：北京大学地空学院“北大遥感所-校友爱心项目”为动本

资金项目，捐赠资金直接用于项目支出。 

（二）资金使用：本资金主要用于北京大学地空学院的“北大遥感所-校友

爱心项目”。具体用于与遥感、GIS 学科发展相关的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学术

交流等活动开支。 

 

四、项目管理： 

本项目的使用管理由“北大遥感所-校友爱心项目”管理委员会负责。“北大

遥感所-校友爱心项目”管理委员会组织本项目使用审定，审定结果由委员会主

任签字生效，报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备案支付。“北大遥感所-校友爱心项目”管

理委员会主任确保捐赠款使用和日常管理将严格按照本章程和北京大学教育基

金会财务管理规定执行。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对北京大学地空学院“北大遥感所-校友爱心项目”进

行专项管理，独立核算，确保该捐赠资金专款专用。 

 

五、项目管理委员会组织结构： 



 

“北大遥感所-校友爱心项目”管理委员会设主任 1名、副主任 1名、秘书 1

名、委员 2名。项目管理委员会每届任期 3年，可根据需要延长任期。管理委员

会组成和调整需报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备案。 

首届“北大遥感所-校友爱心项目”管理委员会人员组成如下： 

主任：洪阳 

副主任：杜世宏 

委员：张显峰、刘瑜 

 

秘书：林雪芬 

 

六、项目管理人员联系方式： 

“北大遥感所-校友爱心项目”管理委员会秘书： 

电话：010-62751961 

传真： 

电子邮件：irsgis@pku.edu.cn 

教育基金会法务与信息室联络人：刘雯 

电话：62763353 

传真：62755998 

电子邮件：lixiang@pkuef.org 

 

七、附则：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和《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和个人不得开展公开募捐。在北京大学教

育基金会未取得公开募捐资格的情况下，本项目不可采取或变相采取以下方式开

展公开募捐活动： 

1.在公共场所设置募捐箱； 

2.举办面向社会公众的义演、义赛、义卖、义展、义拍、慈善晚会等； 

3.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发布募捐信息； 

4.其他公开募捐方式。 

（二）本章程经 2018 年 1 月 1 日项目管理委员会表决通过。章程的解释权

属本项目管理委员会。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 

                                     日期：2018 年 1 月 1 日 


